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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礎觀念篇

《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什麼？

• 貳、教學實施篇

性別平等教育，如何教？

• 参、家長參與篇

性別平等教育，家長如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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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礎觀念篇
《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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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平等

教育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

學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

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

高中職及五專前3年：性別平等教育

融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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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

學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

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

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

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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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

學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證據。 8



性別

平等

教育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

學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1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

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性

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

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

員，應依法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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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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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減少校園
性別事件
唯一途徑

「落實」性平法第3章

第17條（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

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第18條（教材內容）

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

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

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

別觀點。

第19條（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1.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

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

偏見及性別歧視。

2.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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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實施篇
性別平等教育，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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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1：性平教育無專用教科書。

事實2：現行性別平等教育係以重大

議題融入各領域方式實施，

係由任課教師依教科用書內

容、教師手冊內容進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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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3) 主要概念(6) 次要概念(12)
能力指標
國小
(39)

國中
(30)

(一)性別的自我瞭解

身心發展 身心發展差異、身體意象

性別認同 性取向、多元的性別特質

生涯發展 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職業的性別區隔

(二)性別的人我關係

性別角色 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性別互動 互動模式、表現自我

性別與情感
情緒管理、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情感關係與處理

性與權力 身體的界限、性與愛、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家庭與婚姻 多元家庭型態、家庭暴力

性別與法律 權益與法律救濟

(三)性別的自我突破

資源的運用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的運用、
校園資源的運用

社會的參與 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社會建構的批判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多元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性別平等教育」分段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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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主題軸(3) 主要概念(15) 次要概念(38)

能力指
標(69)

(一)性別的自我了解
1-1身心發展 身體特質、身心保健、身體意象、性取向

1-2性別特質 性別特質的刻板化、性別認同

1-3生涯發展
生涯進路、職場困境、
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二)性別的人我關係

2-1性別角色
性別角色的差異、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性別分工

2-2性別互動 互動模式、性別合作、表現自我

2-3性別與情感
情感的多元性、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情感關係的刻板模式、情感關係的處理

2-4性行為
身體的界限、性行為的權力關係、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安全性行為

2-5家庭與婚姻 多元家庭型態、家庭暴力

2-6性別與法律 性別的權益與責任

2-7性別與資源分配 性別平等的友善空間

2-8多元文化中的性 多元的性文化、性新興議題

(三)性別的自我突破

3-1社會建構的批判
社會文化中性別權力關係的檢視、
制度/法律/民俗/媒體/教材等的批判、
資源分配的檢視

3-2資源的運用
法律資源的運用、人力資源的運用、
媒體資源的運用

3-3社會的參與
社會議題的參與、
性別傳統角色活動參與的突破

3-4自我的開展 不受性別的限制，開發自我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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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

• 融入各學習領域之建議

•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國民中小學的實施，除了在實施學校本位課

程時，以彈性學習時間自行發展教材與教學活動之外，最積極目

的仍冀望以融入式課程作為手段，將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轉化

為各學習領域的知識內涵，促使七大學習領域知識內涵與課程結

構，均能體現性別平等教育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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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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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

• 性別平等教育「無」專用教科書，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係以

重大議題方式「融入」各大學習領域課程，以下為學校端教師依

法教學的流程：

教科書選用 課程規劃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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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教科書審核機制

出版
• 各版本教科書須經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通過後出版。

選用
• 由各校教科書評選委員會研商選用。

實施
• 經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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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之注意要項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106年2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60002805號函，

指導各地方政府對學校為豐富教學，邀請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應注意要項。

• 學校基於豐富課程內容得同意授課教師邀請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並應依學

期課程計畫辦理。

• 邀約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時，應事先告知學生家長課程內容。

• 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原授課教師仍應隨班。

• 觀課的目的在於教學相長及增進學生學習，除應尊重授課教師之意願，也應遵

守觀課倫理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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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家長參與篇
性別平等教育，家長如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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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選用

•召開「教學領域研究會」研究比較各版本教科書

•提報「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研商選用

•提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訂定課程計畫撰擬提報時程

課程規劃

•回歸各領域(學年)撰寫課程計畫

•將課程計畫、教學進度、評量方式提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之課程計畫提報教育局備查

教學
•實際施行課堂教學

都有家長代表參
與，可適時表達
意見！

有家長代表參與，
可適時表達意見

家長可向任課教
師、學校、教育
局對話！

對學校教材、教學疑義時，家長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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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教材、教學疑義時，家長參與方式
• 依據「高雄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注意事項」，教科圖書選

用委員會開會時，邀請家長會推派之代表2至4人共同研商決定；此外，並得邀

請學生代表列席參與。

•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成

員應包括家長及社區代表等。

• 依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7條，家長或學校家長會對

學校所提供之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量、輔導與

管教學生方式、學校教育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學校

提出意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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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

學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制，以直轄市、

縣(市)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委員合

計，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高雄市第四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已增加1位家

長團體代表，21名委員共計遴聘14名府外委員，

兼具專業性及多元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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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六章 罰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

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

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

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

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為委員。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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